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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大国资字〔2026〕8 号

全校各单位：

《中国海洋大学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库建设管理办法》业经校

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中国海洋大学

2026 年 6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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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统筹优化学校资产配置管理，提高学校大

型仪器设备购置效率，促进开放共享，提升使用效益，保障学校

事业发展和各项建设任务顺利实施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大型仪器设备，指单台（套）预算单价

2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仪器设备。学校设立“大型仪器设备购置

库”（以下简称设备库），对使用财政资金或学校自有资金拟购

置的大型仪器设备，实行需求储备、分级筛选、评审论证、择优

排序及预算编制全流程管理。

第三条 设备库实行从需求申报到采购实施的全流程闭环

管理。未纳入设备库的大型仪器设备，原则上不予安排预算、不

予组织采购。

第四条 设备库建设与管理遵循统筹规划、科学论证、动态

管理、信息化管理的原则。

第二章 管理架构与职责分工

第五条 设备库实行校级统筹、二级单位实施的校院两级管

理模式。

学校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与开放共享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

领导小组）为设备库管理领导机构，负责设备库管理制度审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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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入库终审、整体统筹及重大事项决策等工作。

学校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与开放共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

下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）为设备库日常管理执行机构，负责设备

库申报复核、校级论证、设备查重、共享评估、动态调整及信息

化平台运行维护等工作。

各二级单位负责本单位设备需求征集、内部初审、前期论证

及后续采购落地实施等工作。

第三章 设备入库

第六条 需求征集

各二级单位结合学科建设、教学科研发展规划开展前期调研，

全面梳理并征集本单位年度大型仪器设备购置需求。

第七条 单位初审

各二级单位结合购置必要性、配套场地、操作人员、安全条

件、现有存量设备等开展综合审核，经本单位党政联席会议审议

通过后，形成本单位年度大型仪器设备购置清单。

第八条 设备入库

预算单价 20 万元（含）—40 万元（不含）的设备，由申购

单位组织专家开展可行性论证，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、领导小

组审批后，纳入设备库。

预算单价 40 万元（含）及以上的设备，由学校统一组织校

级论证，经领导小组审批后纳入设备库。

校级论证同步开展设备查重与共享评估，严控重复购置，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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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遴选共享程度高、服务覆盖面广、支撑重点学科及重大科研平

台建设的设备入库。

第九条 学校原则上每年集中组织一次设备入库工作。因重

大建设任务、新增专项资金等特殊情况需追加入库的，须报领导

小组同意后，按规定流程办理申报及审批。

第十条 已入库设备因技术迭代、市场价格波动、教学科研

需求变更等情形，可向领导小组办公室申请调整技术参数或下调

预算；上调预算的，须按照对应金额标准重新履行申报、论证及

审批程序。

第四章 设备出库

第十一条 设备库实行动态管理。经费管理部门结合年度经

费预算，按照排序优先级从设备库中遴选项目组织采购，完成设

备出库。

第十二条 设备入库有效期为三年。入库满三年仍未启动采

购，或申购单位主动申请撤销的，统一作出库处理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6 月起施行。

印制人：王 伟 校对人：卢羽佳

中国海洋大学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 2026 年 6 月 12 日印发


